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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設立申請書 
公司名稱：                               

委員會設立日期：      年      月      日 

委員會統一編號：                   (勞工處填) 

 

PS.除勞工退休辦法 3 份正本外，其餘表格請繳交 1 份正本。(送件前，請參考第 1 頁

申辦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程序第 3 點第 1~9 項所列項目，並檢查相關附件是否備

齊。） 

 

申 請 書 內 容 

一、申辦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程序...............................P2 

二、設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填表說明.....................P3 

三、薪資清冊範例.............................................P4 

四、新竹市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設立申請表暨提撥率 

申報表...................................................P5 

五、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章程.........................P7 

六、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委員及職員名冊...................P9 

七、設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紀錄.....................P11 

八、勞工退休辦法.............................................P13 

九、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P15 

十、臺灣銀行信託部印鑑卡(範例)...............................P19 

十一、勞工退休準備金之繳存...................................P20 

十二、勞工退休金給付作業程序.................................P20 

 

 

事業單位名稱:                            (公司印信) 

負責人:                                  (負責人印信) 

公司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 

承辦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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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程序 

一、依「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準則」規定選出勞方委員及推派

資方委員成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二、填寫申請表向公司所在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申報。 

三、應申報之表件如下：（除印鑑卡外，所有表格皆可自行影印使用） 

1.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設立申請表暨提撥率申報表：1 份正本。 

2.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章程：1 份正本。 

3.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委職員名冊：1 份正本。 

4.會議紀錄：1 份正本。 

5.勞工退休辦法：3 份正本。 

6.扣繳單位設立登記申請書：填報 1 式 3 聯(可使用 P16 的表格自行影印 3 份填寫

或至國稅局索取，附主任委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最近 1 年公司所在地房屋

稅單影本)。 

7.印鑑卡（請至臺灣銀行各分行或勞工處索取）：共 2 份正本。 

8.公司變更事項登記表、法人登記書或立案證書：1 份影本。 

9.薪資表：1 份正本。 

PS.以上表格及附件準備完成送當地主管機關存檔。事業單位若須留存，請自行

另外影印。 

四、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於審核後函轉相關單位辦理開戶。 

五、事業單位於收到臺灣銀行存款單後，於次月 20 日前至臺灣銀行或代收行庫繳

款（臺灣銀行、兆豐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銀行、第一銀行、華南銀行、

彰化銀行、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台北富邦銀行及高雄銀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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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填表說明 
一、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設立申請表 

1.「統一編號」欄勿填。 

2.「所隸機關或企業名稱」欄填公司名稱，右下角加蓋委員章（即刻「公司全銜

加上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字樣之印章加蓋）。  

二、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章程：可參照本範例訂定,請註明公司名稱並加

蓋委員會章，委員人數應與委員名冊人數相同。  

三、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委職員名冊 

1.請依「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準則」之規定，選舉勞方委員

及推派資方委員。 

2.監督委員會由勞工與雇主分別選代表共同組成，置委員三人至十五人，其中一

人為主任委員（由雇主指派），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勞工代表互選出），委員

中勞工代表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3.事業單位僱用勞工在一百人以上者其委員人數不得少於九人。委員總人數以奇

數為宜，且總經理、副總經理、襄理、協理、經理、副理、人事主管、廠長、

副廠長等代表雇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不宜擔任勞方委員。 

4.名冊請註明公司名稱並加蓋委員會章，並請註明為勞方或資方委員。 

5.請檢附成立委員會會議紀錄(可參考範例)。 

四、員工退休辦法：可參照本範例訂定,請註明公司名稱並加蓋公司章。 

五、扣繳單位設立登記申請書（1 式 3 張，本表為協辦業務，如填寫有疑義請電洽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竹市分區，電話：5336060 分機 420） 

1.右上角「扣繳單位統一編號」、「扣繳單位稅籍編號」勿填。 

2.請自「填載內容」以下扣繳單位名稱、地址、負責人扣繳義務人(即主任委

員)、營利事業名稱、地址．．等填寫，並附主任委員身分證影本乙份。 

3.房屋稅籍編號係依公司所在地之房屋稅繳款書資料填寫，請附所在地房屋稅

單影本。 

4.右下角「扣繳單位章」處請加蓋主任委員印章、「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

會」會章。 

六、印鑑卡：（1 式 2 張，本卡為協辦業務，如有填寫疑義請洽臺灣銀行信託部，

電話：02-23495278-9） 

1.正面「戶名」填寫「公司全銜」名稱。 

2.「雇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欄請蓋其個人私章。 

3.「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欄請蓋委員會章（刻「公司全銜＋勞工退休

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字樣之印章加蓋），印鑑請蓋清楚，不得塗改。 

4.背面除「監督委員會統一編號」、「縣市別」欄外，各欄應詳實填寫，「成

立日期」請填委員會成立之日期。  

※如有疑問請洽勞工處（電話：5324900 分機 201、203、205，地址：新竹市龍山

西路 99 號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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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清冊範例) 

○○股份有限公司 
具舊制工作年資員工薪資表 

姓名 職稱 到職日 薪資/元 

王大千 高級工程師  $         60,000 

吳小芬 工程師  $         50,000 

黃妙妙 助理工程師  $         45,000 

張美美 技術員  $         38,000 

錢小峰 業務  $         75,000 

陳小明 會計  $         32,000 

    

合       計  

 
 
 
 
 
 
 
 
 
 
 

○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國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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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監督委員會設立 
  新竹市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                申請表 
                               提 撥 率 申 報        
                                                             

專戶

編號 

        

 (

免
填)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勞保證號 
         

 

單位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行   業 製造業 

公營  

民營 ˇ 

登記地址 300 新竹市國華街 69 號 

電   話 

03-5324900 

通訊地址 300 新竹市國華街 69 號 
 

負 責 人 
林  國  華 營   業 

項   目 
機具製造 

委 
 

員 
 

人 
 

數 

資方委員 1 人 

 
(

具
舊
制
工
作
年
資) 

勞 
 

工 
 

人 
 

數 

男（職）工 3 人 

勞方委員 2 人 女（職）工 3 人 

合    計 3 人 合      計 6 人 

 
二、擬定（調整）提撥率考慮因素 

薪 資 總 額 
(具舊制工作
年資勞工) 

最近一個月：300,000 元 附   件 
最近一個月之國稅局薪資所得繳款書影
本；無繳款書者，請檢附薪資清冊(須加
蓋公司大小章)         

 
三、提撥率 

擬定（調整）提撥率  4   %(提撥率 2％～15％，由事業單位自行參考下列填表說明三擬定之)                                                   

 
主任委員：          (印信)    副主任委員：          (印信) 
 
 
填表說明： 
一、專戶編號由主管機關統一編定，請勿填寫。 
二、公、民營請以打ˇ方式填寫。 
三、提撥率依勞工工作年資、薪資結構、最近五年勞工流動率、今後五年退 

休勞工人數、已提撥職工退休基金、投保人身保險（以作勞工退休金者 
為限）等因素參考訂定之。 

四、各事業單位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不足支應勞工退休金，應由各事業單位補足之。 
 

                                
 
 

林
國

華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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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監督委員會章) 

                              監督委員會設立 
新竹市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                申請表 
                              提 撥 率 申 報        
                                                                       

專戶

編號 

        

 (

免
填)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勞保證號 
         

 

單位名稱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行   業  

公營  

民營  

登記地址       

電   話 

 

通訊地址 
  

負 責 人  
營   業 
項   目 

 

委 
 

員 
 

人 
 

數 

資方委員 人 

(

具
舊
制
工
作
年
資) 

勞 
 

工 
 

人 
 

數 

男（職）工 人 

勞方委員 人 女（職）工 人 

合    計 人 合      計 人 

 
二、擬定（調整）提撥率考慮因素 

薪 資 總 額 
(具舊制工作
年資勞工) 

最近一個月：            元 附   件 

最近一個月之國稅局薪資所得繳款書影
本；無繳款書者，請檢附薪資清冊(須加
蓋公司大小章)可參考 P4 薪資清冊範
例。 

 
三、提撥率 

擬定（調整）提撥率       %(提撥率 2％～15％，由事業單位自行參考下列填表說明三擬定之)                                                   

 
主任委員：          (印信)    副主任委員：          (印信) 
 
 
填表說明： 
一、專戶編號由主管機關統一編定，請勿填寫。 
二、公、民營請以打ˇ方式填寫。 
三、提撥率依勞工工作年資、薪資結構、最近五年勞工流動率、今後五年退 

休勞工人數、已提撥職工退休基金、投保人身保險（以作勞工退休金者 
為限）等因素參考訂定之。 

四、各事業單位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不足支應勞工退休金，應由各事業單位補足之。 
 

(負責人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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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股份有限公司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章程 

 第一條：本規章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六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本會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第三條：本會地址： 新竹市國華街６９號                      電話：  03-5324900      

第四條：本監督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關於勞工退休準備金暫停提撥之審議事項。 

     二、關於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數額之查核事項。 

     三、關於勞工退休準備金存儲及支用之查核事項。 

     四、關於勞工退休準備金給付數額之查核事項。 

     五、其他有關勞工退休準備金之監督事項。 

※第五條：本監督委員會設委員 3 人，由勞工選舉與雇主選派代表共同組成，其中勞方代表  

 2  人，資方代表 1  人，任期為四年。 

 第六條：監督委員會勞工代表由工會推選。未成立工會者由勞工直接選舉之，並得推選候補委

員。 

          勞工代表連選得連任，但連任人數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第七條：資方代表連派得連任並得依職務變動隨時改派之。 

 第八條：監督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綜理會務，由雇主就雇主代表中指派，副主任委員一人襄

助 

主任委員處理會務，由勞工代表互選之。 

 第九條：監督委員會得視實際需要，置總幹事及職員，由事業單位派員兼任。 

 第十條：監督委員會每三個月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主席由主任委員擔

任， 

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開會時須有過半數 

     委員出席，決議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該決議方視為有效。 

 第十一條：勞工退休時，應人事、會計依照勞工退休辦法規定，核計退休給付金額，經負責人

核定後，並由本會正副主任委員簽署，始得支付之。 

 第十二條：事業單位成立監督委員會後，應即將成立日期及委員職員名冊報請當地主管機關備

查，委員職員有異動時亦同。 

 第十三條：監督委員會未盡監督責任或處理失當時，當地主管機關得通知其改善或改組。 

第十四條：本章程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一  月  二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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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章程 

 第一條：本規章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六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本會名稱：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第三條：本會地址： 新竹市                                     電話：                 

第四條：本監督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關於勞工退休準備金暫停提撥之審議事項。 

     二、關於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數額之查核事項。 

     三、關於勞工退休準備金存儲及支用之查核事項。 

     四、關於勞工退休準備金給付數額之查核事項。 

     五、其他有關勞工退休準備金之監督事項。 

※第五條：本監督委員會設委員    人，由勞工選舉與雇主選派代表共同組成，其中勞方代表  

    人，資方代表    人，任期為四年。 

 第六條：監督委員會勞工代表由工會推選。未成立工會者由勞工直接選舉之，並得推選候補委

員。 

          勞工代表連選得連任，但連任人數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第七條：資方代表連派得連任並得依職務變動隨時改派之。 

 第八條：監督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綜理會務，由雇主就雇主代表中指派，副主任委員一人襄

助 

主任委員處理會務，由勞工代表互選之。 

 第九條：監督委員會得視實際需要，置總幹事及職員，由事業單位派員兼任。 

 第十條：監督委員會每三個月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主席由主任委員擔

任， 

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開會時須有過半數 

     委員出席，決議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該決議方視為有效。 

 第十一條：勞工退休時，應人事、會計依照勞工退休辦法規定，核計退休給付金額，經負責人

核定後，並由本會正副主任委員簽署，始得支付之。 

 第十二條：事業單位成立監督委員會後，應即將成立日期及委員職員名冊報請當地主管機關備

查，委員職員有異動時亦同。 

 第十三條：監督委員會未盡監督責任或處理失當時，當地主管機關得通知其改善或改組。 

第十四條：本章程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蓋監督委員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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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  

○○股份有限公司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委員及職員名冊 

 職稱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到職日 公司職稱 住址 資 方 或 

勞 方 

主 任 委 員 林國華 40.11.22 75.03.26 負責人 國華街 69 號 資 方 

委 員      資 方 

委 員      資 方 

委 員      資 方 

副主任委員 王大千 52.1.3 86.02.05 工程師 食品路 1 號 勞 方 

委 員 張美美 50.3.7 90.03.22 會計 光華街 2 號 勞 方 

委 員      勞 方 

委 員      勞 方 

委 員      勞 方 

委 員      勞 方 

委 員      勞 方 

       

總 幹 事       

幹 事       

 
      

備註：１．勞工人數在 100 人以上之公司，委員人數不得少於 9 人，99 人以下則 3-15 位均可。 

   ２．勞方委員人數不得少於 2/3，委員總人數以奇數為限。 

   ３．副主任委員及勞方委員不宜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廠長、副廠、人事、財務主 

管等代表雇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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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委員及職員名冊 

 職稱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到職日 公司職稱 住址 資 方 或 

勞 方 

主 任 委 員      資 方 

委 員      資 方 

委 員      資 方 

委 員      資 方 

副主任委員      勞 方 

委 員      勞 方 

委 員      勞 方 

委 員      勞 方 

委 員      勞 方 

委 員      勞 方 

委 員      勞 方 

       

總 幹 事       

幹 事       

 
      

備註：１．勞工人數在 100 人以上之公司，委員人數不得少於 9 人，99 人以下則 3-15 位均可。 

   ２．勞方委員人數不得少於 2/3，委員總人數以奇數為限。 

   ３．副主任委員及勞方委員不宜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廠長、副廠、人事、財務主

管等代表雇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 

 

(蓋監督委員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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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股份有限公司 設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95 年 1 月 2 日 10 時 30 分 

二、會議地點：國華街 69 號 

三、出席人員：林國華、王大千、張美美 

四、主席（雇主）：林國華           紀錄：張美美 

五、主席報告：討論設立本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事宜。 

六、討論事項： 

（一）審議本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章程。 

    說明：本公司依據『勞動基準法』及『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

織準則』相關法令規定擬訂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章程(如附件)，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二）推選本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委員。  

說明：本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置委員 3 人，其中應置資方代表 1

人，由雇主指派；應置勞工代表 2 人，由勞工選出；勞方代表已於 95

年 1 月 2 日經全體勞工（代表）直接選舉由張大千、張美美當選，請

勞方代表選出副主任委員。 

決議：雇主指派林國華為主任委員。經勞方代表互選由王大千當選副主任委

員。 

（三）審議本公司勞工退休辦法。 

   說明：公司依據『勞動基準法』暨相關法令規定擬定退休辦法(如附件)，請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 

（四）擬定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率（２％至１５％）。 

   說明：經分析本公司勞工工作年資、薪資結構、最近五年勞工流動率、今後 

五年勞工退休人數後，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率擬定為４％。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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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二、 會議地點：                     

三、 出席人員：（簽名或蓋章） 

四、 主席（雇主）：（簽名或蓋章）           紀錄：     

五、 主席報告：討論設立本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事宜。 

六、 討論事項： 

（一）審議本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章程。 

    說明：本公司依據『勞動基準法』及『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

織準則』相關法令規定擬訂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章程(如附件)，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二）推選本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委員。  

說明：本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置委員____人，其中應置資方代表

____人，由雇主指派；應置勞工代表____人，由勞工選出；勞方代表

已於____年____月____日經全體勞工（代表）直接選舉由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當選，請勞方代表選出副主任委員。 

決議：雇主指派_________為主任委員，__________________為資方代表。經

勞方代表互選由___________當選副主任委員。 

（三）審議本公司勞工退休辦法。 

   說明：公司依據『勞動基準法』暨相關法令規定擬定退休辦法(如附件)，請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 

（四）擬定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率（２％至１５％）。 

   說明：經分析本公司勞工工作年資、薪資結構、最近五年勞工流動率、今 

後五年勞工退休人數後，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率擬定為____％。 

決議：照案通過。 

 
PS.本格式僅供參考，無固定格式，公司可直接使用本表或自行依需要修改 

 

(蓋監督委員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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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股份有限公司勞工退休辦法 

第 一 條：為照顧勞工退休生活促進勞資關係增進工作效率特訂本辦法。  

第 二 條：凡經本公司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之勞工均適用之。  

第 三 條：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自願退休：  

1. 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2. 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  
3. 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第 四 條：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命令其退休：  

1. 年滿 65 歲者。 
2. 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者。 

第 五 條：退休年齡之認定，以戶籍記載為準，自出生之日起十足計算。  

第 六 條：退休之申請須於一個月前提出。 

第 七 條：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  

1. 依第三條自願退休及第四條命令退休之勞工，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
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資（卅個基數）後，每滿一年，
給與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
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退休金基數的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一個月平
均工資。 

2. 依第四條第二款規定命令退休之勞工，其身心障礙係因執行職務所致
者，則依前款規定，再加給百分之廿。 

3. 勞工之退休金應自勞工退休之日起三十日內給付之。  

第 八 條：年資之採計方式：  

1. 年資採計以勞工到職日起算。 
2. 留職停薪期間年資不予計算。 

第 九 條：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自退休之次月起，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 

第 十 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有關
法 

          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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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退休辦法 

第 一 條：為照顧勞工退休生活促進勞資關係增進工作效率特訂本辦法。  

第 二 條：凡經本公司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之勞工均適用之。  

第 三 條：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自願退休：  

1. 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2. 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  
3. 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第 四 條：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命令其退休：  

1. 年滿 65 歲者。 
2. 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者。 

第 五 條：退休年齡之認定，以戶籍記載為準，自出生之日起十足計算。  

第 六 條：退休之申請須於一個月前提出。 

第 七 條：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  

1. 依第三條自願退休及第四條命令退休之勞工，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
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資（卅個基數）後，每滿一年，
給與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
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退休金基數的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一個月平
均工資。 

2. 依第四條第二款規定命令退休之勞工，其身心障礙係因執行職務所致
者，則依前款規定，再加給百分之廿。 

3. 勞工之退休金應自勞工退休之日起三十日內給付之。  

第 八 條：年資之採計方式：  

1. 年資採計以勞工到職日起算。 
2. 留職停薪期間年資不予計算。 

第 九 條：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自退休之次月起，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 

第 十 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有關
法 

          令規定辦理。 

                                             

 
(蓋公司大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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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 
日期     年    月    日  扣 繳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編號          

受理申請稽徵機關 機關代號 

 檔案 

日期 年   月   日 

 
扣繳單位 
組織別 

(請於適當欄項打ˇ) 

營利

事業 

籌備

處 A 

執行業務 機關 

 

 

D 

團體 

 

 

E 

信託 

專戶 

 

G 

一般外

國法人 

 

H 

外國法人開立

新臺幣帳戶 

 

K 

其他 

 

 

F 

扣 繳 單 位 稅 籍 編 號 
獨資      

B 
合夥 

C 

    編號                    

ˇ處 登  記  原  因 打ˇ處   附            件 

 

稽  徵  機  關  變  更  登  記  說  明 

 01 設立登記  03 
變更扣繳 
單位名稱 

1.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   
份 

2.負責人及扣繳義務人 
國民身分證影本      份 

3.所在地房屋稅單影本乙份 

打ˇ處 登記原因 打ˇ處 登記原因 

 20 
變更扣繳單 
位統一編號 

 16 補建檔 

 02 
變更負責人 

扣繳義務人 
 04 

地址變更 
（遷入）  17 撤銷登記  49 資料釐正 

 11 註銷登記     18 擅自他遷    

項        目 填         載        內        容 變更者打ˇ 

扣  繳  單  位  名  稱 ○○股份有限公司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扣 繳 單 位 所 在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之    （   室）  

房 屋 稅 籍 編 號 

(請依房屋稅單管理代號欄填寫) 

縣 

市 

鄉 鎮 

區 市 
村  里  別 流 水 號 (樓  號  戶  號) 

 

O 3 0 1 3 4 5 6 8 9 0 1  

主任委員 

姓 名 林國華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O 1 2 3 4 5 6 7 8 9  

地 址 
  新竹 縣市   北 鄉鎮區市 國華  街路    段      巷          弄 69  號之     樓之    

（   室） 

 

扣  繳 

義 務 人 

姓 名 林國華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O 1 2 3 4 5 6 7 8 9  

地 址 
  新竹 縣市   北 鄉鎮區市 國華  街路    段      巷          弄 69  號之     樓之    

（   室） 

 

外國法人在

臺代理人或

代 表 人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之    

（   室） 

 

設  立  日  期 年          月          日 作 廢 之 原 扣 繳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主要捐贈者名稱  主 要 捐 贈 者 統 一 編 號            

會  計  期  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03-5324900  

總 機 構/ 

營利事業 

名稱  統 一 編 號          

地址  

登 記 資 產 總 額  

說明 

一、 申請書 1 式 3 聯，於扣繳單位設立或變更登記時，向稽徵機關取用填寫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 

二、 扣繳單位設立登記時，「扣繳單位統一編號」欄由稽徵機關編配填寫。 

三、 「作廢之原扣繳單位統一編號」欄一律免填（本欄限由稽徵機關填寫）。 

四、 除雙線欄外，扣繳單位應依核准證明文件轉載於本申請書。 

五、 扣繳單位經核發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後，遇有變更欄項變更申請時，請打ˇ註記，並將原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填入。 

稽 徵 機 關 章 扣繳單位、負責人、扣繳義務人章 

  

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

書  

（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表單編號：7-13-1 

登  記  原  因 

表單編
號： 

7-13-1 

一
、
本
表
格
如
有
填
寫
上
問
題
，
請
洽
國
稅
局
黃
小
姐
，
電
話
：0

3
-
5
33
6
06
0

轉42
0

。 

二
、
只
需
填
寫
打
勾
處
，
其
餘
欄
位
切
勿
自
行
填
寫
。 

三
、
扣
繳
單
位
名
稱
必
須
在
貴
寶
號
後
面
加
上
勞
工
退
休
準
備
金
監
督
委
員
會
。 

四
、
請
特
別
注
意
黑
色
粗
線
方
塊
的
說
明
並
依
說
明
填
寫
正
確
的
資
料
及
蓋
正
確
的
印
章
。 

五
、
填
寫
完
畢
請
影
印
三
張
，
各
為
一
、
二
、
三
聯
，
三
聯
都
必
須
蓋
章
，
且
務
求
清
晰
。 

（範例） 

填表說明 

○
○
有
限
公

司
退
休
準
備

金
監
督
委
員

會 

林
國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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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外國法人來臺投資開立新臺幣帳戶者，編配統一編號時，請依下列方式填寫： 

一、「扣繳單位名稱」欄請填外國法人名稱二、「扣繳單位所在地址」欄請填外國法人所在國及地址，房屋稅籍編號除縣市別為英文代碼外，數字欄均填９。 

三、「負責人」及「扣繳義務人」欄請填外國法人之負責人。 

四、「扣繳單位、負責人、扣繳義務人章」欄請蓋外國法人、負責人、外國法人在臺代理人或代表人章。 

 

 

 

收件 
日期     年    月    日  扣 繳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編號          

受理申請稽徵機關 機關代號 
 檔案 

日期 年   月   日 

 
扣繳單位 
組織別 

(請於適當欄項打ˇ) 

營利

事業 

籌備

處 A 

執行業務 機關 

 

 

D 

團體 

 

 

E 

信託 

專戶 

 

G 

一般外

國法人 

 

H 

外國法人開立

新臺幣帳戶 

 

K 

其他 

 

 

F 

扣 繳 單 位 稅 籍 編 號 
獨資      

B 
合夥 

C 

    編號                    

打ˇ處 登  記  原  因 打ˇ處   附            件 

 

稽  徵  機  關  變  更  登  記  說  明 

 01 設立登記  03 
變更扣繳 
單位名稱 

1.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   
份 

2.負責人及扣繳義務人 
國民身分證影本      份 

3.所在地房屋稅單影本乙份 

打ˇ處 登記原因 打ˇ處 登記原因 

 20 
變更扣繳單 
位統一編號 

 16 補建檔 

 02 
變更負責人 

扣繳義務人 
 04 

地址變更 
（遷入）  17 撤銷登記  49 資料釐正 

 11 註銷登記     18 擅自他遷    

項        目 填         載        內        容 變更者打ˇ 

扣  繳  單  位  名  稱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扣 繳 單 位 所 在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之    （   室）  

房 屋 稅 籍 編 號 

(請依房屋稅單管理代號欄填寫) 

縣 

市 

鄉 鎮 

區 市 
村  里  別 流 水 號 (樓  號  戶  號) 

 

             

主任委員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之    

（   室） 

 

扣  繳 

義 務 人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之    

（   室） 

 

外國法人在

臺代理人或

代 表 人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之    

（   室） 

 

設  立  日  期 年          月          日 作 廢 之 原 扣 繳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主要捐贈者名稱  主 要 捐 贈 者 統 一 編 號            

會  計  期  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總 機 構/ 

營利事業 

名稱  統 一 編 號          

地址  

登 記 資 產 總 額  

說明 六、 申請書 1 式 3 聯，於扣繳單位設立或變更登記時，向稽徵機關取用填寫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 稽 徵 機 關 章 扣繳單位、負責人、扣繳義務人章 

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

書  

（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表單編號：7-13-1 

登  記  原  因 

表單編
號： 

7-13-1 

第一聯 由業務單位併同附件歸檔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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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外國法人來臺投資開立新臺幣帳戶者，編配統一編號時，請依下列方式填寫： 

一、「扣繳單位名稱」欄請填外國法人名稱二、「扣繳單位所在地址」欄請填外國法人所在國及地址，房屋稅籍編號除縣市別為英文 

代碼外，數字欄均填９。三、「負責人」及「扣繳義務人」欄請填外國法人之負責人。四、「扣繳單位、負責人、扣繳義務人章」欄請蓋外國法人、負責人、外國法人在臺代理人或代表人章。 

 

 

 

 

 

七、 扣繳單位設立登記時，「扣繳單位統一編號」欄由稽徵機關編配填寫。 

八、 「作廢之原扣繳單位統一編號」欄一律免填（本欄限由稽徵機關填寫）。 

九、 除雙線欄外，扣繳單位應依核准證明文件轉載於本申請書。 

十、 扣繳單位經核發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後，遇有變更欄項變更申請時，請打ˇ註記，並將原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填入。   

收件 
日期     年    月    日  扣 繳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編號          

受理申請稽徵機關 機關代號 
 檔案 

日期 年   月   日 

 
扣繳單位 
組織別 

(請於適當欄項打ˇ) 

營利

事業 

籌備

處 A 

執行業務 機關 

 

 

D 

團體 

 

 

E 

信託 

專戶 

 

G 

一般外

國法人 

 

H 

外國法人開立

新臺幣帳戶 

 

K 

其他 

 

 

F 

扣 繳 單 位 稅 籍 編 號 
獨資      

B 
合夥 

C 

    編號                    

打ˇ處 登  記  原  因 打ˇ處   附            件 

 

稽  徵  機  關  變  更  登  記  說  明 

 01 設立登記  03 
變更扣繳 
單位名稱 

1.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   
份 

2.負責人及扣繳義務人 
國民身分證影本      份 

3.所在地房屋稅單影本乙份 

打ˇ處 登記原因 打ˇ處 登記原因 

 20 
變更扣繳單 
位統一編號 

 16 補建檔 

 02 
變更負責人 

扣繳義務人 
 04 

地址變更 
（遷入）  17 撤銷登記  49 資料釐正 

 11 註銷登記     18 擅自他遷    

項        目 填         載        內        容 變更者打ˇ 

扣  繳  單  位  名  稱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扣 繳 單 位 所 在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之    （   室）  

房 屋 稅 籍 編 號 

(請依房屋稅單管理代號欄填寫) 

縣 

市 

鄉 鎮 

區 市 
村  里  別 流 水 號 (樓  號  戶  號) 

 

             

主任委員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之    

（   室） 

 

扣  繳 

義 務 人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之    

（   室） 

 

外國法人在

臺代理人或

代 表 人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之    

（   室） 

 

設  立  日  期 年          月          日 作 廢 之 原 扣 繳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主要捐贈者名稱  主 要 捐 贈 者 統 一 編 號            

會  計  期  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總 機 構/ 名稱  統 一 編 號          

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

書  

（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表單編號：7-13-2 

登  記  原  因 

第一聯 由業務單位併同附件歸檔存查 

表單編

號： 

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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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 地址  

登 記 資 產 總 額  

說明 
一、有關稅務書表需填列扣繳單位統一編號者 ，敬請確實依照該號碼填用。 

二、本通知單請妥為保存，俾使隨時查用。 

三、特此通知。 

稽 徵 機 關 章 扣繳單位、負責人、扣繳義務人章 

  

收件 
日期     年    月    日  扣 繳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編號          

受理申請稽徵機關 機關代號 
 檔案 

日期 年   月   日 

 
扣繳單位 
組織別 

(請於適當欄項打ˇ) 

營利

事業 

籌備

處 A 

執行業務 機關 

 

 

D 

團體 

 

 

E 

信託 

專戶 

 

G 

一般外

國法人 

 

H 

外國法人開立

新臺幣帳戶 

 

K 

其他 

 

 

F 

扣 繳 單 位 稅 籍 編 號 
獨資      

B 
合夥 

C 

    編號                    

打ˇ處 登  記  原  因 打ˇ處   附            件 

 

稽  徵  機  關  變  更  登  記  說  明 

 01 設立登記  03 
變更扣繳 
單位名稱 

1.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   
份 

2.負責人及扣繳義務人 
國民身分證影本      份 

3.所在地房屋稅單影本乙份 

打ˇ處 登記原因 打ˇ處 登記原因 

 20 
變更扣繳單 
位統一編號 

 16 補建檔 

 02 
變更負責人 

扣繳義務人 
 04 

地址變更 
（遷入）  17 撤銷登記  49 資料釐正 

 11 註銷登記     18 擅自他遷    

項        目 填         載        內        容 變更者打ˇ 

扣  繳  單  位  名  稱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扣 繳 單 位 所 在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之    （   室）  

房 屋 稅 籍 編 號 

(請依房屋稅單管理代號欄填寫) 

縣 

市 

鄉 鎮 

區 市 
村  里  別 流 水 號 (樓  號  戶  號) 

 

             

主任委員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之    

（   室） 

 

扣  繳 

義 務 人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之    

（   室） 

 

外國法人在

臺代理人或

代 表 人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之    

（   室） 

 

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

書  

（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登  記  原  因 

第二聯 扣繳單位留存聯 

表單編號： 

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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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立  日  期 年          月          日 作 廢 之 原 扣 繳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主要捐贈者名稱  主 要 捐 贈 者 統 一 編 號            

會  計  期  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總 機 構/ 

營利事業 

名稱  統 一 編 號          

地址  

登 記 資 產 總 額  

說明 

本聯由給號承辦人員於（電子作業單位）建檔完竣後留存，備供參考。 稽 徵 機 關 章 扣繳單位、負責人、扣繳義務人章 

  

第三聯 電作單位處理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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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 

（正面） 臺灣銀行信託部 印鑑卡 

 
戶名：  ○○股份有限公司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背面） 

 

 

 

 

本戶依據勞動基準

及．．．．．．．．．．．．．．．．．．．．．．．．．．．．．．．．．．．．．．．．．

．．．．．．．．．．．．．．．．．．．．．．． 

．．．．．．．．．．．．．．．．．．．．．．．．．．．．．．．．．．．．．．．．．．

． 

本戶自行認定，貴行不負審核責任。 

 

   此  致  

臺灣銀行台照 

 

戶名 ○○股份有限公司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縣市別□□ 提撥率 ４ ％ 

 

雇主  林國華     主任委員 林國華       副主任委員  王大千     

 

監督委員會統一編號□□□□□□□□   電話 (03)5324900    聯絡人 張美美    

 

主要營業項目   機具製造   □公營□民營  員工人數   6 人     成立日期   95.1.2    

行業代號   2420   (請依公司變更事項登記卡編號填寫，無則免填) 

總公司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12345678      勞保證號                      

 

雇主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林
國 

華
印 

王
大

千
印 

林
國 

華
印 

日期 

部收文：   

號 

○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勞
工

退
休
準
備
金

監
督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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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住址        300 新竹市國華街 69 號                                             

勞工退休準備金之繳存 

一、請填寫「勞工退休準備金存款單」一式二聯，連同現金或支票送交臺灣銀行或

委託代收之十家行庫之總行及分支機構（有臺灣銀行、兆豐銀行、土地銀行、

合作金庫銀行、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化銀行、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台北富

邦銀行及高雄銀行等十家金融機構）。  

二、臺灣銀行在受理開戶後，會主動寄發空白存款單予各事業單位使用。 

三、注意事項：    

（一）「存款單位」是否為貴公司（單位）所有。 

（二）繳存月份請不要填錯。 

（三）金額不可塗改。 

（四）對帳單：臺灣銀行每三個月寄發對帳單乙次，請注意查對，有疑問請聯絡

臺灣銀行查對（聯絡電話：02-23495278-9）。 

 

勞工退休金給付作業程序 
一、事業單位填妥勞工退休金給付通知書（乙式三聯），送由監督委員會查核無誤

後，蓋齊原留存臺灣銀行印鑑卡之四顆印鑑（雇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

監督委員會會章），函寄臺灣銀行信託部勞基給付科（通知書第二、三聯自行留

存）。 

二、臺灣銀行審核勞工退休金給付通知書之印鑑齊全後，編製勞工退休金撥付清單

及支票（以退休勞工為抬頭人之禁止背書轉讓及加具平行線支票）予監督委員

會 

三、監督委員會轉發支票給退休勞工，勞工持票經背書後可存入各金融機構之本人

帳戶。 

四、勞工退休金給付通知書如有下列情況，應先送地方勞工行政單位查核（無下列

情形者，可逕送臺灣銀行申領）。 

  （一）退休勞工年齡在四十歲以內者。 

（二）退休勞工職稱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經理、副經理、廠長、董

事、 

      監事及執行長(事業單位應出具證明文件、證明非依公司法所委任者)。 

（三）事業單位所訂勞工退休標準優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並事前經地方主管機

關核准者(含關係企業年資合併案)。 

（四）同一勞工請領退休金給付超過一次(惟已報地方主管機關分期給付者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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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足金額由雇主自籌經費補足者。 

（六）勞工(外籍配偶除外)於非法定期間(94 年 7 月 1 日至 99 年 6 月 30 日)改 

      選新制者。 

（七）個別勞工之退休金總額達新台幣 500 萬元(含)以上或月平均工資 15 萬元 

      (含)以上者。 

（八）動支勞工退休準備金支付資遣費： 

１、要件：事業單位所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已確能支應現有全體勞工未來

退休之支用。   

２、程序：先由精算師計算，提經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討論通過後， 

由事業單位將所填具合於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之

勞工退休金給付通知書繕造資遣費發放清冊（蓋公司章及委員會 

章），報地方主管機關審核，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將資遣費發放清冊

逕 

送臺灣銀行開具勞工抬頭支票，寄由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 

員會轉發勞工本人。 

   ３、說明：計算報告須由精算師出具，內容如下： 

Ａ、資遣後留存之勞工人數。 

Ｂ、依申請動支當時之員工個別薪資，就前項所述日後達勞動基準法第

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四條規定退休者，請領退休金現值之總和。 

Ｃ、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中，申請動支當時已提存數扣除前項

退休金現值總和後之餘額。 

【資遣費發放清冊、計算報告（由精算師出具）、監督委員會會議紀

錄、切結書、已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數額資料及申請動支當時事

業單位現有全體及預計資遣後留存勞工之人數、年資、薪資清冊】 

備註： 

１、空白給付通知書請至臺灣銀行首頁舊制勞退網 

    (https://etlr.bot.com.tw->表格資料)下載列印。 

２、給付通知書請勿早於退休生效日 20 天前送達臺灣銀行信託部。 

 

 

https://etlr.bot.com.tw-/

